
                        108年教育部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獎勵項目: 校外競賽輔導獎勵/ 競賽獲獎獎勵 

*學習輔導項目：  

1.校外競賽輔導獎勵完成課後證照輔導時數累計 10小時。 

2. 經本校學科指導教授輔導，或系所教師專業指導學生專業技能參加校外競賽。 

 *學習輔導內容： 

1. 經本校學科指導教授輔導或系所教師專業指導促使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提升專業技能。 

*申請要件： 

參加學習輔導項目並參加校外競賽。(本校舉辦之全國性比賽經正式公開管道宣傳之比賽亦可認列) 

*檢附資料 (含學習輔導檢核文件)： 

1.學習輔導勵學金申請表（附表 1） 2.競賽輔導紀錄表(附表 2)  3.得獎證明 

*勵學金發放標準（單位新台幣）： 

1.校外競賽輔導獎勵金一般國內專業級競賽輔導勵學金金額 2,000元，國際性競賽輔導獎勵金

4,000元為原則。 

2.每人每期最多申請 2次(需不同舉辦單位之競賽) 

3.獲獎獎勵金一般國內專業級競賽:個人得獎前三名金額 4,000元其他名次 2,000元，國際性競賽

得獎個人名次前三名獎勵金 6,000元其他名次 2,000元為原則。 

項目 輔導獎勵金 個人獲獎 前三名 個人獲獎 其他名次 

一般國內專業級競賽 2,000 4,000 2,000 

國際性競賽(國外) 4,000 6,000 2,000 

*勵學金承辦單位及分機 ： 實習就業輔導組 分機 205 

勵學金承辦流程 

學生參加競賽技藝專業輔導自行下載輔導表格並完競賽活動報名表申請資料表及附件表格後向實

習就業輔導組申請。(未經過專業老師輔導機制則無法申請獎勵)。 

 


